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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諒解備忘錄》排他終止日
之展延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之公告（「該公告」），關於亞洲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與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在中國遼寧與內蒙等地可能進行的
合作安排所簽訂之《諒解備忘錄》。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
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如該公告所陳述，亞洲水泥、本公司和山水水泥同意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前
（或訂約方同意的其他較後日期）（「排他終止日」），不與任何第三方協商《諒解備
忘錄》所述的任何事宜。訂約方仍在進行合作安排建議之磋商，並同意展延排
他終止日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二日。

截至本公告發出之日止，訂約方尚未訂立任何具約束力的協議。董事會謹此提
醒股東，不保證訂約方能夠簽署具約束力的協議。董事會也謹此強調，《諒解備
忘錄》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故此，合作安排建議可能或未必得以進行，股東和
有意投資者買賣本公司股份時，應對現行安排有充分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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